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 （项目名称）已由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批准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统一代码： 2502-411451-04-01-903323 （如有），招标人（项目业主）为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局） ，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 （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
2.2 招标编号： 商工程〔2026〕056 号 ；项目编号： 商示工程【2026】004 号
2.3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汇聚九路、和谐路入响河，方域路入中水河等排涝提升泵站共 8 座。
2.4 建设地点：商丘市-示范区
2.5 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2.6 资金落实情况：已落实
2.7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分为九个标段。
2.8 招标控制价（最高投标限价）： 37898064.00 元；
第一标段：5593498.03 元（其中：分部分项工程费：4947013.63 元；措施项目费（不含安全生产措施费）：142237.13 元；安全生产措施费：42398.81元；暂列金额：0 元；专业工程暂估价：0 元；增值税：461848.46 元）；
第二标段：4459628.32 元（其中：分部分项工程费：3933782.61 元；措施项目费（不含安全生产措施费）：126964.36 元；安全生产措施费：30655.15元；暂列金额：0 元；专业工程暂估价：0 元；增值税：368226.2 元）；
第三标段：5407716.46 元（其中：分部分项工程费：4787607.09 元；措施项目费（不含安全生产措施费）：136059.91 元；安全生产措施费：37540.76元；暂列金额：0 元；专业工程暂估价：0 元；增值税：446508.7 元）；
第四标段：5408750.51 元（其中：分部分项工程费：4786804.83 元；措施项目费（不含安全生产措施费）：137110.73 元；安全生产措施费：38240.87元；暂列金额：0 元；专业工程暂估价：0 元；增值税：446594.08 元）；
第五标段：6038639.91 元（其中：分部分项工程费：5336761.71 元；措施项目费（不含安全生产措施费）：152391.02 元；安全生产措施费：50883.88元；暂列金额：0 元；专业工程暂估价：0 元；增值税：498603.3 元）；
第六标段：3598414.28 元（其中：分部分项工程费：3157393.6 元；措施项目费（不含安全生产措施费）：119099.22 元；安全生产措施费：24804.69 元；暂列金额：0 元；专业工程暂估价：0 元；增值税：297116.77 元）；
第七标段：4500758.74 元（其中：分部分项工程费：3963591.6 元；措施项目费（不含安全生产措施费）：131403.28 元；安全生产措施费：34141.58 元；暂列金额：0 元；专业工程暂估价：0 元；增值税：371622.28 元）；
第八标段：2607583.74 元（其中：分部分项工程费：2265137.51 元；措施项目费（不含安全生产措施费）：107907.28 元；安全生产措施费：19233.87元；暂列金额：0 元；专业工程暂估价：0 元；增值税：215305.08 元）；
第九标段：283074.01 元
2.9 招标范围：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内容（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第一标段至第八标段：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内容（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第九标段：施工阶段及缺陷责任期的全过程监理服务。
2.10 计划工期：
第一标段至第八标段：180 日历天；
第九标段监理服务期限：施工全过程及缺陷责任期全过程（180日历天）；
2.11 质量要求：合格。
2.12 评标和定标方法：评定分离，评标办法：采用“合格制+合理低价+综合评审”的方式。定标办法：采用“ 核查随机法 ”的方式。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资质条件
适用标段：第一标段
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人员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一级及以上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经理，须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 2026 年 1 月 1 日以来本单位为其缴纳的任意 1 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查询结果为准）。
适用标段：第二标段
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人员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一级及以上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经理，须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 2026 年 1 月 1 日以来本单位为其缴纳的任意 1 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查询结果为准）。
适用标段：第三标段
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人员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一级及以上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经理，须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 2026 年 1 月 1 日以来本单位为其缴纳的任意 1 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查询结果为准）。
适用标段：第四标段
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人员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一级及以上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经理，须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 2026 年 1 月 1 日以来本单位为其缴纳的任意 1 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查询结果为准）。
适用标段：第五标段
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人员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一级及以上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经理，须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 2026 年 1 月 1 日以来本单位为其缴纳的任意 1 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查询结果为准）。
适用标段：第六标段
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人员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经理，须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 2026 年 1 月 1 日以来本单位为其缴纳的任意 1 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查询结果为准）。
适用标段：第七标段
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人员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一级及以上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经理，须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 2026 年 1 月 1 日以来本单位为其缴纳的任意 1 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查询结果为准）。
适用标段：第八标段
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人员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经理，须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 2026 年 1 月 1 日以来本单位为其缴纳的任意 1 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查询结果为准）。
适用标段：第九标段
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具有综合资质不分等级及以上资质
人员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分等级及以上资格，须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 2026 年 1 月 1 日以来本单位为其缴纳的任意 1 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查询结果为准）。
3.2 财务要求：没有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提供财务状况良好说明书，格式自拟），需提供（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 ）财务审计报告；投标人的成立时间不足3年的，从企业成立年份向后推算；企业成立不足一年的需提供企业财务报表或提供公告发布日期后由企业基本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3 信誉要求：
3.3.1 投标人应提供通过“全国或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投标人及拟派项目经理（或项目总监）的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投标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信息公示”栏目查询投标单位“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经营（活动）异常名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查询法定代表人和拟派项目经理（或项目总监）“失信被执行人”。被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中被限制或者禁止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严重失信主体”的投标人且在管理期限内的，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投标人应在公告发布后对本单位信用信息进行查询并将查询资料加盖单位公章做在投标文件中。
3.3.2 投标人被吊销许可证件、营业执照，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等，取消投标资格的，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提供承诺书）
3.4 本次招标 不接受 （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个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投标（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为准，查询内容须包含公司基本信息、股东信息或投资人信息）。
3.6 其他要求：
3.6.1 安全控制目标：
第一标段至第八标段：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第九标段：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和监督施工现场安全措施。
3.6.2 标段划分：
第一标段：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汇聚九路一号雨水泵站；
第二标段：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汇聚九路二号雨水泵站；
第三标段：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汇聚九路三号雨水泵站；
第四标段：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和谐路一号泵站；
第五标段：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和谐路二号泵站；
第六标段：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迎宾路一号雨水泵站；
第七标段：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迎宾路二号雨水泵站；
第八标段：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方域路雨水泵站；
第九标段：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防洪排涝项目监理；
3.6.3 根据《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的通知》豫建行规(2024)7 号文件规定，被全国或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标注为资质异常的，不能使用标注异常资质承揽本工程，具体要求详见通知内容(提供全国或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证明)，查询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后，投标截止时间前，查询结果需显示网页时间。
3.6.4 每家投标单位仅能针对本项目的一个标段提交投标文件，不得同时参与多个标段的投标。否则，按废标处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企业可直接在该公告下方相关附件下载也可以免费注册登录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s://ggzyjy.shangqiu.gov.cn）下载招标文件、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4.2 招标文件下载开始时间：同招标公告发布时间；
4.3 招标文件下载截止时间：同开标时间。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网上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6年5月26日上午 9 时00 分（北京时间）；
5.2 开标地点： 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第 八 开标席位（商丘市南京路与中州路交叉口西南角）；
5.3 投标文件解密开始和截止时间： 2026年5月26日9时00分至2026年5月26日10时30分；在规定的时间内因投标人原因未完成解密的投标文件视为无效；
5.4 投标人应将电子投标文件在投标专区上传到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因投标人原因电子投标文件逾期上传或没有上传的，招标人将拒绝接收；
5.5 电子投标文件网上递交流程：在电子投标文件网上递交的截止时间前，使用 CA 锁登录后将已固化且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通过网上递交的方式在投标专区自行网上递交，并确保网上递交成功（为保证文件正常网上递交，请投标人错峰上传。）；
5.6 本项目实行不见面开评标，投标人不需再到达现场（需要现场演示或样品展示的除外），请投标人通过互联网登录交易平台自助完成投标文件解密及澄清答疑等操作。
5.7 投标人应下载安装最新版投标人工具箱《 “机器管招标”投标制作工具 》；投标人在制作投标文件时，投标人使用的投标人工具箱版本号需与代理使用的招标人工具箱版本号一致，请及时关注招标代理公司使用的招标人工具箱版本号，并使用同一版本号的投标人工具箱。
5.8 交易平台操作使用和电子投标文件制作请参阅门户网站-办事服务-系统操作指南里面的《市场主体平台注册及登录操作指南》、《电子投标文件制作操作指南》、《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人操作指南汇总》。
5.9 本项目使用“机器管招标”系统及对应工具箱，各投标人请通过交易中心官网“新平台登录”参与交易，具体请查看交易平台通知公告发布的《关于“机器管招标”交易系统试运行的通知》。
5.10 本项目使用《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进行编制工程量清单。
6.投标保证金交纳
6.1 投标保证金：最高不超过该项目招标控制价的 2%，详见招标文件；
6.2 交纳方式：可以采用电子投标保函、银行汇款的方式；
6.2.1 银行保函、担保保函、保证保险保函开具时间及方式：
（1）开具截至时间：2026年5月1日09时00分至2026年5月26日00时00分时截止(以保函实际开具成功时间为准)。
（2）开具方式：在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s://ggzyjy.shangqiu.gov.cn）对应项目公告下点击“我要投标”进入投标管理页面，选择“开具投标保函/保证保险”。具体流程详见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 2020 年 3 月 6 日发布的《关于推行电子投标保函的通知》附件“电子投标保函办理流程”。
6.2.2 银行汇款缴纳时间及方式：
（1）交纳及到账时间： 2026年5月1日09时00分至2026年5月25日17时00分截止（以保证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2）获取方式：在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s://ggzyjy.shangqiu.gov.cn）对应项目公告下点击“我要投标”进入投标管理页面，选择“保证金账号”。（保证金账户由银行账号池提供，且每个标段每个投标人获取的账号均不会相同，保证金递交须由投标人的基本账户汇出，若出现多个投标人保证金交至同一账号或多个保证金由同一基本账号转出均按无效处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异议和投诉渠道
各潜在投标人对本项目有异议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表签字并加公章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出，线上异议操作流程请参考 2021 年 6 月16 日发布的通知公告《关于开通项目在线质疑/异议或投诉处理功能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9.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招标人：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局）
地 址： 商丘市示范区北海路阳光路南 500 米路北
联系人： 冯先生
电 话： 15692585721
传 真（如有）： /
电子邮件（如有）： /

招标代理机构： 中金泰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郑州市经七路 15 号中亨大厦 7 楼
联系人： 周女士
电 话： 0370-2035516
传 真（如有）： /
电子邮件（如有）：hnjtsq421@163.com

监督单位：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
地 址：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光路与宋城路交叉口向东 300 米路北
电 话： 0370-3125696
传 真（如有）： /
电子邮件（如有）： /


发布人： 中金泰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30 日

